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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本準則依據「國立體育大學產學合作實施要點」、「國立體育大學產學合作收支管理準則」

訂定之，以促進本系產學合作之經費合理運用。 

二、 各計畫之經費支用範圍及對象如下： 

(一) 運動防護組學生實習經費：雜費、交通費、住宿費比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，並依

簡任級以下人員核發。 

1. 交通費：至多補助從桃園出發抵達出差地之自強號火車票價。 

2. 住宿費：每日上限 2,000元，檢據核實核銷。 

3. 雜費：每日上限 400元。 

(二) 健康體適能組學生實習經費以學期獎助學金方式支給，計算方式=(實習時數÷14)×實習地

點距離標準×實習評核等級＋實習出缺席情形。 

1. 實習時數：實習單位考勤卡或本系實習時數紀錄冊之時數紀錄。 

2. 實習地點距離標準：距離本校 10公里(含)以內以 350元核計；距離本校 10公里以上至 20

公里(含)以內以 450元核計；距離本校 20公里以上以 600元核計。 

3. 實習評核等級：評核 90分(含)以上等級為 3；評核 80-89分等級為 2.5；評核 70-79分等級

為 2；評核 60-69分等級為 1；評核 60分以下等級為 0。 

4. 實習出缺席情形：實習學生沒有遲到、早退、調班或找人代班、請假等情形並出席狀況正

常，另核發獎助學金 3,000元。 

(三) 獎勵、獎(助)學金： 

1. 提昇學生專業技能包括學術發表補助及專業證照補助等，分別依本系學生活動暨學術補助

要點及本系學生專業證照補助辦法辦理。 

2. 表現優異學生獎勵，包括畢業成果發表獎勵、獎(助)學金等，分別依簽准之實施計畫及本

系優秀學生獎學金獎勵辦法辦理。 

 



(四) 研習、訓練、活動經費： 

1. 舉辦研習、研討、座談或學術活動，講座鐘點費依本校各項業務經費編列標準表辦理。 

2. 其他活動相關耗材、物品等依學校規定辦理請購核銷作業。 

(五) 專業指導費 

1. 實習指導教師之專業諮詢費，依公立大專院校兼任教師鐘點費標準支給為原則辦理。 

2. 畢業系友擔任現場工作或專業臨床指導之相關工作費按日提撥 2,000-3,200元。 

並得依工作事實與需求，依規定填具出差請示單，差旅費支給交通費及住宿費，支應標準

比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簡任級以下人員核發。 

(六) 行政管理費：依建教合作契約書約定，行政管理費最低應編列 10%，惟行政管理費未編足

15%之計畫，執行賸餘優先補足該差額。未有契約書約定者(如比賽防護經費)，行政管理

費最低應編列 5%。 

(七) 其他：學生意外險保險、專業宣傳與推廣所需服裝、合作據點參訪見習交通費、輔導/指導

會議餐點及輔助教學或訓練相關支出，依學校規定辦理請購核銷作業。 

三、 各計畫應於完全入帳後 11個月內辦理結案，其執行期間如跨越年度，計畫進行中必須辦

理經費保留手續。各計畫執行結案後之剩餘款，除委方另有規定需繳回外，若可保留繼

續使用，其分配比率為 20%由學校統籌運用，80%由本系統籌運用，應再提出經費預算

表，簽會研發處及主計室審核並陳請校長核定後辦理。 

四、 各計畫經費收支與核銷，應依學校會計作業程序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之。 

五、 本準則未盡事宜，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之。 

六、 本準則經系務會議、院務會議通過並經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

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